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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上易字第 353 號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4 年 04 月 28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毀損

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04年度上易字第353號

上　訴　人

即　被　告　夏台湘

上列上訴人因毀損案件，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易字第5

90號，中華民國104年1月15日第一審判決（起訴案號：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19068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

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，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夏台湘犯刑

    法第354條之損壞他人物品罪，判處拘役55日，除被告所為

    足生損害於系爭圍牆共有人部分，應予補充（詳如後述）外

    ，其餘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法或不當，應予維持，並引用

    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、證據及理由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被告夏台湘上訴意旨雖以：㈠警員李明翰於原審審理時之證

    述及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照片，均無證據能力。㈡伊並未持鐵

    鎚敲擊系爭圍牆，告訴人黃錦茂與證人均未親眼目睹伊有何

    毀損圍牆之行為，不能僅憑1紙照片即入伊於罪。㈢系爭圍

    牆並不存在於竣工圖上，係屬非法之違章建築，本應予拆除

    。告訴人不能隨便拿地籍圖劃定圍牆位置，即認圍牆係其所

    有之合法建物。且系爭圍牆並無告訴人所指防止居民、幼童

    跌入五重溪、深池中及社區防盜、管理、外觀美化等功能。

    惟查：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1項規定：「被告以外之

    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，除法律有規定者外，不得作

    為證據。」該所謂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

    述」，並不包含「非供述證據」在內。按照相機拍攝之照片

    ，係依機器之功能，攝錄實物形貌而形成之圖像，除其係以

    人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為攝取內容，並以該內容為證據外，照

    片所呈現之圖像，並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，

    當不在上引規定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

    」之範圍內，其有無證據能力，自應與一般物證相同，端視

    其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及已否依法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，以資

    認定。警員李明翰於原審審理時經具結之證述，並非審判外

    之陳述，自有證據能力。另告訴人提出之現場照片並非不法

    取得之證物，並經審判長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認，踐行

    證據之調查程序，自有證據能力。㈡被告當日確有持鐵鎚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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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擊系爭圍牆乙情，業據證人即警員李明翰於偵查中、原審審

    理時證述明確（見102年度偵字第19068號卷第54至55頁、原

    審卷㈡第43頁背面至46頁），並有案發當日現場照片（顯示

    系爭圍牆頂端磚頭及水泥鋪面有破損，牆腳有紅色磚頭與白

    色水泥碎屑，被告在系爭圍牆旁持1長柄鐵鎚與警員對峙等

    情）在卷可佐（見上揭偵卷第28至36頁、原審卷㈠第159頁

    ），足堪認定。被告否認當日有持鐵鎚敲擊系爭圍牆，不足

    採信。㈢按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謂定著物，係指非土地之構

    成部分，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，不易移轉其

    所在之物而言。而所謂可達經濟上使用之目的，係指該建物

    ，得獨立為交易及使用之客體而言。又動產附合於不動產，

    而歸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者，須以動產因附合而成

    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為要件。所謂成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，

    係指此種結合具有固定性、繼續性，而未成為另一獨立之定

    著物而言。系爭水泥磚牆業與土地結合不能分離，具有固定

    性、繼續性，且非得獨立為交易及使用之客體，而未成為另

    一獨立之定著物，自已附合於土地，而歸土地所有人取得所

    有權。系爭圍牆係坐落於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○○號土地

    （下稱系爭土地）上，有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02年11月2

    5日新北店地測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土地複丈成果（複）

    在卷可考（見上揭偵卷第48頁、第49頁）；而告訴人係系爭

    土地之共有人，亦有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03年11月24日

    新北店地登字第0000000000號函暨附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○○

    ○○號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參（見原審卷㈡第58至81頁）；

    告訴人自為系爭圍牆之共有人無訛。又系爭圍牆未曾被新北

    市政府違章拆除大隊認定為違建，惟不存在於社區原始使用

    執照圖說內，該大隊將依建築法、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相關

    規定，續行辦理違章建築之查報、認定等事宜，有該大隊10

    3年11月7日新北拆認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原始使用執照

    配置圖影本2張在卷可按（見原審卷㈡第33頁、第37至38頁

    ）。然系爭圍牆嗣後縱經行政機關認定為違章建築，在拆除

    前仍不失為共有人之「物」，並無礙其為毀損罪之客體。又

    自己與他人共有之物，因自己並不具完整或事實上之處分權

    ，解釋上仍屬於他人之「物」。被告就系爭圍牆係屬社區住

    戶共有非其單獨所有之物應有認識，仍決意毀損系爭圍牆，

    自具毀損他人之物之故意。㈣按物之本體與其效用應分別以

    觀，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將「毀棄」、「損壞」或「致令

    不堪用」3種行為並列，所欲保護之法益，乃係個人對物之

    本體完整性與利用之利益，「毀棄」、「損壞」或「致令不

    堪用」係毀損罪所欲規範之3種獨立行為類型。「毀棄」係

    將物品予以銷毀或廢棄，使物品失其存在之意義，其結果亦

    使物品喪失其效用。「損壞」雖亦破壞物品之形體，而改變

    物品之外形，但未達使物品喪失其存在意義之程度，至於物

    品是否因而喪失全部或一部之效用，則非所問。「致令不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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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用」則係指以「毀棄」、「損壞」以外之方法，使物品喪失

    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。又毀損罪之行為結果須「足以生損害

    於公眾或他人」，所謂足生損害，只要有受損害之虞即足，

    不以實際發生損害為必要。在「損壞」物品之情形，行為要

    件之「損壞」與結果要件之「損害」乃不同概念，破壞、改

    變物品之外形，是否足生損害於他人而實質上值得保護，應

    綜合行為人破壞、改變物品外形之程度、物品之交易、利用

    價值有無減損及刑罰之發動是否合理而為判斷，以符刑法謙

    抑性。系爭圍牆距離拱門右側約1公尺處之頂端遭敲毀長約2

    公尺、高約1塊磚頭之磚頭及水泥鋪面，有系爭圍牆受損照

    片在卷可按（見上揭偵卷第28頁、原審卷㈠第159頁）。是

    被告對系爭圍牆本體之外形已造成相當程度之可見破壞，非

    僅係無關緊要之輕微破壞。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：系

    爭圍牆具有粗略防盜、巡守功能，系爭圍牆缺角造成高度降

    低，影響其功能等語（見原審卷㈡第133頁背面）；於本院

    審理時陳（證）稱：系爭圍牆係作為隔離社區內、外之用，

    有巡守、防盜用途及美觀之功能；拱門係供社區幾十戶住處

    出入使用，並未設置關閉之門戶。拱門右側有缺角，系爭圍

    牆受損後高度已降低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0頁背面、第54頁）

    。是系爭社區外圍圍牆之拱門雖未設置關閉之門戶以管制人

    員出入，惟系爭圍牆仍足以區隔社區內外，具有初步之防閑

    功能。被告損壞系爭圍牆，對系爭圍牆之外觀造成可見之改

    變，圍牆受損後之高度亦有降低，尚難謂對系爭圍牆之防閑

    、美觀功能全無影響。再者，證人即社區管理委員會主委歐

    寶蓮於原審審理時證稱：案發後里長有建議可拆除系爭圍牆

    修繕為景觀公園，伊召開系爭圍牆周圍85戶之緊急區分所有

    權人會議，僅有14戶同意改為景觀公園，只好作罷。最近系

    爭圍牆被建商舉報係違章建築，他們要申請建築線，必須打

    掉系爭圍牆，但社區大部分住戶認為系爭圍牆存在30年不能

    打掉，要等都市更新經全體住戶同意後再來處理，只有少部

    分住戶贊成拆除系爭圍牆修繕為景觀公園，伊向里長轉達大

    部分住戶的意思，希望里長先擋下來等語（見原審卷㈡第13

    5至136頁）。是社區住戶就是否拆除系爭圍牆雖持不同竟見

    ，惟大部分住戶係贊成維持現狀，自難謂被告損壞系爭圍牆

    ，實質上不會對系爭圍牆之共有人造成損害。從而，被告損

    壞系爭圍牆，自足生損害於系爭圍牆之共有人。㈤綜上所述

    ，被告上訴否認犯行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結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、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楊榮宗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04    年    4    月    28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九庭    審判長法  官  蔡永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邱同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楊智勝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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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上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謝秀青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04    年    4    月    28    日

附錄：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

（毀損器物罪）

毀棄、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，足以生損害於

公眾或他人者，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金。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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